
广 东 省 监 狱 管 理 局

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

〔2024〕粤狱刑暂字第 135号

罪犯秦国宏，性别男，1971年 10月 19日出生，汉族，捕前

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81号大院 48号之一 304房，因

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于

2022年 1月 28日判处有期徒刑 11年，刑期自 2021年 3月 3日

起至 2032年 2月 15日止，现在广东省武江监狱服刑，因患：1.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缺血性心肌病 稳定型心绞痛 陈旧

性心肌梗死 二尖瓣关闭不全（中度） 肺动脉高压（重度） 阵发

性室性心动过速 冠脉支架植入术后 心功能Ⅲ级；2.高血压病 3

级 很高危组；3.2型糖尿病；4.全身多处动脉粥样硬化并右侧颈

动脉斑块形成；5.高甘油三酯血症；6.脂肪肝（轻度）；7.颈椎间

盘突出（C5/6）；8.前列腺增生伴钙化；9.阑尾切除术后等病，广

东省武江监狱提请对其暂予监外执行。经审核，根据《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监狱法》第二十五条和《暂予监外执行规

定》第五条之规定，本局认为罪犯秦国宏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

批准其于 2024年 9月 12日起暂予监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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